北京林业大学公派研究生提前回国申请表
	学号
	
	姓   名
	

	QQ
	
	国内导师
	

	学科/领域
	
	所在学院
	

	选派类型
（请划“√”）
	（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 ）联合培养研究生
（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留学院校
	

	出国时间
	年    月    日
	原定回国时间
	年    月    日

	提前时间
	月
	提前后的回国时间
	年    月

	申请理由（须具体）：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国内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经申请人、国内导师、学院主管院长签字后连同国外导师提前回国同意函签字扫描件等证明材料（各一式两份）交到研究生院培养处（主楼214），签字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综合楼322）办理国内派出单位同意函。
